
隨班附讀申請流程(學生端) 
一、 查詢課表 

    至本校「校務行政系統」查詢全校課表（登入帳號：guest，登入密

碼：123） 

二、 自行詢問開課單位是否仍能隨班附讀(取得同意後) 

 

三、 填列隨班附讀申請書及系所同意信函或文件寄至承辦人員信箱登錄

相關資料 

【注意事項】  

◎事先確認您需修習的課程 

 例如：1.課程名稱 

    2.課程大綱 

    3.開課系所 

    4.是否能採認為專門課程用 

◎事先確認該課程相關資訊 

 例如：1.未來是否開課（上學期或下學期） 

    2.未來開設的上課時間能否修習 

    3.是否開放隨班附讀 

    4.學分數 

※以上資料確認後再做申請（因申請後需於二年內完成補修及認定）。 

 

四、 收到審核通知後，繳交紙本送件申請書(須於加退選結束前完成流

程 

1.申請書紙本-開課單位需核章-核章後送到師培中心 

2.到本校推廣教育選課系統申請本校教育推廣中心學員身分 

※本校教育推廣選課系統 http://uaap.ntua.edu.tw/exeducation/ 

 



 

 

   

 

五、 請依本校「推廣教育選課系統」繳費帳號，至 ATM 完成繳費。 

※校友有學費優待，若無校友證可以先申請校友證。 

六、 將身分證正反面、相片及本校校友證等資料，寄至

ee@ntua.edu.tw 信箱。 

※要在上課前完成繳費唷!不然點名單會沒有您的名字... 

七、 完成報名選課作業 

 

八、 正式上課 

 

 

【適用對象】  

◎申請者須符合以下條件 

1.本校畢業師資生。 

2.已辦理過加科申請，經審查認定其學分「仍有不足須補修學分」。 

◎審查認定不足之學分比例須符合下列條件 



申請「中等學校各學科（領域、群科）教師專門課程」者→學分不足

應修學分數四分之一（含）以下。 

申請「國小加註藝術領域專長」者→學分不足應修學分數三分之二

（含）以下。 

【修讀規定】  

1.每學期至多修習八學分。 

2.需於二年內完成補修及認定。 

3.隨班附讀人數以五人為限（以本校正式學生優先選課及維持教學品

質為原則）。 

 


